
黄韵涛、甘毅、刘彦、李小力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总裁黄韵涛持有公司股份 3,

257,880股（占公司2025年7月18日总股本的0.71%），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
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81.40万股（不超过
公司2025年7月18日总股本的0.18%）。

公司董事、副总裁甘毅持有公司股份 1,683,330股（占公司 2025年 7月 18日总股本的
0.37%），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42.00万股（不超过公司2025年7月18日总股本的0.09%）。

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彦持有公司股份 1,194,357 股（占公司 2025 年 7 月 18 日总股本的
0.26%），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9.80万股（不超过公司2025年7月18日总股本的0.07%）。

公司高级副总裁、财务负责人李小力持有公司股份1,673,784股（占公司2025年7月18日
总股本的0.37%），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的方
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41.80万股（不超过公司 2025年 7月 18日总股本的
0.09%）。

公司于近日收到黄韵涛、刘彦、甘毅及李小力（以下合称“拟减持人员”）提交的《股份减持
告知书》，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黄韵涛

甘 毅

刘 彦

李小力

职务

董事、总裁

董事、副总裁

监事会主席

高级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持有股份数量
（股）

3,257,880

1,683,330

1,194,357

1,673,784

占公司2025年7月18日
总股本的比例

0.71%

0.37%

0.26%

0.37%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计划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黄韵涛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81.40万股

占公司2025年7月18日
总股本的比例

不超过0.18%

甘 毅

刘 彦

李小力

不超过42.00万股

不超过29.80万股

不超过41.80万股

不超过0.09%

不超过0.07%

不超过0.09%

3、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 2025年 8月 16日至
2025年11月15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4、股份来源：拟减持人员减持股份来源为通过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取得的股份、首
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公司资本公积转增的股份。

5、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
7、其他说明：如公司股票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价格区间及减

持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
8、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拟减持人员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拟减持人员承诺在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其将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
况，每年转让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
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若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六个月内，继续遵守前述锁定承诺。

9、拟减持人员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具有不确定性，拟减持人员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

形决定是否具体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影响。
3、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督促本次拟减持人员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股份减持告知书》。
特此公告。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002930 证券简称：宏川智慧 公告编号：2025-086
债券代码：128121 债券简称：宏川转债

广东宏川智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方式涉及股份协议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3、本次权益变动所涉股份协议转让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意见，并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该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

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5日收到控股股东江苏金

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南京

智迪汇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智迪”)、浙江智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浙江智勇”)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5年 7月 22日，公司控股股东金智集团与南京智迪、浙江智勇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书》，金智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南京智迪、浙江智勇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6,
413.238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01%；其中，向南京智迪转让公司股份3,637.2398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9.08%；向浙江智勇转让公司股份 2,775.999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93%，转

让价格为11元/股。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3日在《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签

署〈股份转让协议书〉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本次权益变动前，金智集团及其法定一致行动人贺安鹰、朱华明、徐兵、丁小异、向金凎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最近一次公开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时，合计拥有公司股份 8,
752.916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65%；本次权益变动后，金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2,339.677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4%。

本次权益变动前，南京智迪、浙江智勇均不持有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南京智迪、浙

江智勇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413.238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01%。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一一上市公司

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金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南京智迪、浙江智勇现编制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

二、其他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

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

的情形，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金智集团不再是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南京智

迪，赵丹、肖明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3、本次协议转让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公司将持续关注该转让事项进展，及时披露有关进

展情况。

三、备查文件

1、金智集团与南京智迪、浙江智勇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书》；

2、南京智迪、浙江智勇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3、赵丹、杭州领程星熠科技有限公司与肖明、杭州星航创耀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一致行

动暨共同控制协议》；

4、金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编制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南京智迪、浙江智勇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6、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

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5日

证券代码：002090 证券简称：金智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9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002729 证券简称：好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7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7月 25日下午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工作的连续性

和衔接性，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公司于2025年7月25日下午在厦门

市翔安区舫山东二路829号六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全体董事推举董事陈修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 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
人。公司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董事陈修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同意选举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陈修

蔡黛燕

钱嫣虹

周晓鸣

委员

赵斌、周晓鸣

钱嫣虹、汤奇青

汤奇青、蔡黛燕

林瑞珍、钱嫣虹

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修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核通过。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赵斌先生、刘昊德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核通过。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东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及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审核通过。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昊德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核通过。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煜立先生担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核通过。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蒋淼静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所有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发布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

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提名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审查意见；

2.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5日

证券代码：002729 证券简称：好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8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5日召开202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顺利完成换届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公司于同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了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以及证券事务代表。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陈修先生（董事长）、汤奇青先生、赵斌先生、林瑞珍女士

独立董事：蔡黛燕女士（会计专业人士）、周晓鸣先生、钱嫣虹女士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其中，独

立董事蔡黛燕女士自2021年6月17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独立董事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六年，因此蔡黛燕女士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2027年6月16日止。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审查无异议。

以上各位董事的简历见附件。

二、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陈修

蔡黛燕

钱嫣虹

周晓鸣

委员

赵斌、周晓鸣

钱嫣虹、汤奇青

汤奇青、蔡黛燕

林瑞珍、钱嫣虹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均过半数且由

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其中，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蔡黛燕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

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

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总经理：陈修先生

副总经理：赵斌先生、刘昊德先生

财务总监：张东杰先生

董事会秘书：刘昊德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昊德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

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任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上各位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见附件。

四、公司聘任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审计部负责人：陈煜立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蒋淼静女士

上述人员任期自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蒋淼静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

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任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上人员的简历见附件。

五、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昊德先生、蒋淼静女士

联系电话：0592-7276981
传真：0592-5760888
电子邮箱：securities@hollyfuse.com
联系地址：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舫山东二路829号公司五楼证券投资部

六、董事、监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张东杰先生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董事职务，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职务。张东杰先生在董事任职期间，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

的承诺事项。

同时，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李婷女士、黄致政先生、魏艳红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

事职务，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上述人员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除李婷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74股外，其他人员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任期届

满离任后，上述人员的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公司对第五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以及为公司的健康发展

与规范运作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衷心的感谢。

七、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关于提名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审查意见；

4.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5日
附件：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简历

一、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陈修：中国国籍，男，1972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浙江财经大学会计专业。曾

任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部门经理；浙江省发展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江省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投资顾问；杭州诚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杭州联创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监事；杭州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现任杭州乐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2021年6月17日起担任公司董事，2023年12月29日起担任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修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持有本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中担任任何职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汤奇青：中国国籍，男，1969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4年至1998年，任浙江天马

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期货经理；1998年至2008年，任杭州联梦娱乐软件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

2008年至2019年，任杭州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2019年11月至2021年1月，任浙

江锦绣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21年3月至今，任东山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董事。2021年6月17日起担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汤奇青先生直接持有公司5.47%股份，通过旭昇亚洲投资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公司24.52%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汤奇青先生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

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汤奇青先生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于

2024年2月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截至目前尚未收到最终结论意见，因短线交易于2018年3
月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通报批评纪律处分，除此之外，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情形；未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
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董事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赵斌：中国国籍，男，1970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复旦大学，学士学位。曾任

浦东软件园系统工程师；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统工程师、IT行业研究员；联合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高级工程师；中保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信息科技部技术经理；交银

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信息科技部高级技术经理。2021年6月17日起担任公司董事，2021年7月

30日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斌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持有本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中担任任何职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林瑞珍：中国国籍，女，1973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任厦门迈昕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厦门运生贸易有限公司人

力行政总监。2013年10月起先后担任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行政经理、

人力行政总监，现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兼总经理助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瑞珍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1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17%；与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在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中担任任何职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蔡黛燕：中国国籍，女，1971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专

业，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税务师、资产评估师。1993年6月至今，先后担任浙

江之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部门经理、副总经理及董事；1999年9月至今，先后担任

浙江之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所长、董事、董事长兼总经理；2004年7月至今，担任杭州

杭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21年6月17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蔡黛燕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持有本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中担任任何职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周晓鸣：中国国籍，男，1968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1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

系。长期从事执业律师，现为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晓鸣先生为多家上市企业

提供法律服务，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董事会董事。2022年7月26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晓鸣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持有本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中担任任何职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钱嫣虹：中国国籍，女，1989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学历。2018年

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18年7月

至2020年8月任浙江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师资博士后，现任浙江财经大学专任教师、硕士生

导师，兼任兴三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10月17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钱嫣虹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持有本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中担任任何职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刘昊德：中国国籍，男，1986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持有保荐代表人等

专业资质。曾就职于海航地产、中海地产、远洋地产、西证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6月18日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昊德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持有本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中担任任何职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东杰：中国国籍，男，1986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特许公认

注册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FCCA），特许金融分析师（CFA），澳洲注册会计师（CPA），毕业于江

西财经大学会计学（ACCA方向）专业，获学士学位。曾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销售会计，突触计

算机系统（上海）有限公司高级财务分析，欢乐互娱（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财务经理、

董事会秘书，飞书深诺数字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点点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2024年1月16日至2025年7月25日任公司董事。2022年7月26日起任公司财

务总监，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东杰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持有本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中担任任何职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三、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陈煜立：中国国籍，男，1994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

程学院财务管理专业，曾任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助理经理，2021年6月起担任

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煜立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持有本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中担任任何职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四、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蒋淼静：女，中国国籍，1990年出生，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2年7月至2021年

7月任职于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证券事务助理、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

主任，于2012年11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22年4月起担

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蒋淼静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持有本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中担任任何职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2729 证券简称：好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6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7月25日（星期五）下午15: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7月2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7月 25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2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舫山东二路829号公司六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修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人）共139人，代表股份65,540,27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5.8202%。其中：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人）共5人，代

表股份65,044,0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49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4人，代

表股份496,2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2%。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35人，代表股份1,514,1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8275%。其中：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含股东授权代理人）1人，代表股

份1,017,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34人，代

表股份496,2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2%。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候选人均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德恒律

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对《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的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并提名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共65,540,277股。

1.01选举陈修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陈修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65,069,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281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陈修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1,043,317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057%。

本议案获得通过，陈修先生当选。

1.02选举汤奇青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汤奇青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65,069,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1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汤奇青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1,043,401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112%。

本议案获得通过，汤奇青先生当选。

1.03选举赵斌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赵斌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65,072,3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286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赵斌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1,046,151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0928%。

本议案获得通过，赵斌先生当选。

1.04选举林瑞珍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林瑞珍女士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65,050,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3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林瑞珍女士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1,024,55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6662%。

本议案获得通过，林瑞珍女士当选。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并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现场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共65,540,277股。

2.01选举蔡黛燕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蔡黛燕女士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65,070,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3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蔡黛燕女士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1,044,774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0019%。

本议案获得通过，蔡黛燕女士当选。

2.02选举周晓鸣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周晓鸣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65,069,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1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周晓鸣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1,043,48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166%。

本议案获得通过，周晓鸣先生当选。

2.03选举钱嫣虹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钱嫣虹女士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65,069,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2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钱嫣虹女士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1,043,735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9333%。

本议案获得通过，钱嫣虹女士当选。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3.0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汤奇青先生、旭昇亚洲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为10,667,598股。

表决结果：同意10,398,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800%；反对 201,1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54%；弃权6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4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1,24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2.2456%；反对201,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2832%；弃权6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

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712%。

本议案获得通过。

3.0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本议案无关联股东参与表决，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5,540,277股。

表决结果：同意65,274,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44%；反对 191,1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16%；弃权7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1,24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2.4437%；反对191,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6227%；弃权7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

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335%。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356,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89%；反对

116,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2%；弃权68,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1,32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7.8330%；反对 116,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694%；弃权6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977%。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5.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5.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358,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30%；反对

113,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1%；弃权68,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1,33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8.0113%；反对 113,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911%；弃权6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977%。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5.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365,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26%；反对

114,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1%；弃权61,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1,33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8.4274%；反对 114,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373%；弃权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53%。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5.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358,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20%；反对

121,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8%；弃权61,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1,33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7.9651%；反对 121,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96%；弃权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53%。

本议案获得通过。

5.04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358,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32%；反对

120,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6%；弃权61,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1,33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8.0179%；反对 120,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468%；弃权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53%。

本议案获得通过。

5.0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354,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69%；反对

122,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6%；弃权63,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1,32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7.7471%；反对 122,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789%；弃权6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40%。

本议案获得通过。

5.06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347,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61%；反对

122,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8%；弃权70,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1,32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7.2782%；反对 122,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55%；弃权7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363%。

本议案获得通过。

5.07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356,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00%；反对

115,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1%；弃权68,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1,33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7.8792%；反对 115,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232%；弃权6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977%。

本议案获得通过。

5.08关于制定《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及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356,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89%；反对

116,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2%；弃权68,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1,32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7.8330%；反对 116,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694%；弃权6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977%。

本议案获得通过。

5.09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358,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30%；反对

120,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7%；弃权61,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1,33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88.0113%；反对 120,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534%；弃权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53%。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谭昆仑、齐欣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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